1/18至2/1開放大三以上學生登記加選100學年第2學期通識課程，說明如下：
一、適用對象：
   1. 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學生，
    2. 截至100學年第1學期結束時，尚未修畢通識學分；
    3. 且100學年第2學期該班並未安排通識課程者。
       （註：醫工系三年級因100第2學期已有安排通識課程，故不適用本辦法）
二、申請方式：
　　凡符合上述規定者，請填妥【大三以上學生加選通識必修科目申請表】，並於2月1日前繳回課務組，逾時恕不受理。
       三、請勿衝堂選課，凡衝堂之課程均不予承認。
四、表單可至課務組索取，或於本組網頁下載 (各類申請--大學部學生)。
五、注意事項：
依共同教育中心100年6月16日「共教中心100(一)通識課程審查會議」紀錄，因通識課程開課數足敷修課需求，為避免造成課程人數不均問題，自101學年第1學期起，取消辦理大三以上學生優先加選通識課程。學生修讀通識選課相關問題，請洽共同教育中心李時欣小姐(分機2002)。
 

